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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函知國立新竹特殊教育學校國中部105學年度因調班致有

教師超額情形，超額教師需至高職部任教，本縣所屬學校

教師有意申請介聘該校之特教教師審慎選填志願，請查照

。

說明：依據新竹縣政府105年4月20府教特字第1050348240號函辦

理。

正本：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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